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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1———天舟4月出征首试
“太空加油”

4月，我国第一个“太空快递
员” 天舟一号将从中国文昌航
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包为
民介绍，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是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密封货运飞
船， 主要承担为空间实验室运
送消耗物品、 推进剂、 维修设
备、 维修器材和试验载荷设备
等任务， 并且下行一些空间站
废弃物。

天舟一号最重要的使命是
与天宫二号进行交会对接，为
天宫二号“太空加油”，开展在
轨维修和推进剂在轨补加等技
术验证。 这是我国建设空间站
之前在太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
规模试验。

大事2———嫦娥五号38万公里
外采回月壤

嫦娥五号是我国迄今研制
的难度最大、 任务最复杂的航
天器。按计划，嫦娥五号将在今
年11月底前后从中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发射升空。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五院月球探测卫
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顾问叶培
建介绍，8.2吨重的嫦娥五号将
实现我国开展航天活动以来的
四个首次： 首次在月球表面自
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
在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上
进行无人交会对接； 首次带着
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
地球。

如果进展顺利，整个过程将
在1个月内完成，2017年内就能
将2公斤的月壤“打包”回地球。

大事3———北斗导航服务区域
覆盖全球

我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今
年也有大动作。北斗三号卫星计
划在7月左右进行首次发射。北
斗三号卫星今年计划发射6至8
颗，将实施数次一箭双星发射。

包为民介绍， 北斗三号服
务区域将从北斗二号时的覆盖
全球三分之一扩大到全球；卫
星性能也大幅提升， 单星设计
寿命达到12年。北斗三号系统采
取了星间传输、 地基传输功能

一体化设计，实现了高轨、低轨
卫星及地面站的链路互通。

大事4———6颗新卫星助力人们
在飞机高铁上触网

2017年，我国计划发射实践
十三号（中星16号）、 实践十八
号、中星9A、中星9C等共6颗通
信卫星， 使我国的通信卫星技
术进一步迈向国际前列。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
院通信卫星事业部副部长王敏
介绍，4月，我国将发射首颗高通
量通信卫星实践十三号（中星16
号）。这颗卫星首次在高轨道上
应用激光通信和电推进等技
术， 通信总容量达20G以上，超
过我国此前所有通信卫星容量
的总和。

王敏说， 未来人们在飞机、
高铁上流畅接入互联网、 收看
4K超高清节目就靠天上的高通
量通信卫星来实现。

大事5———一大拨守望家园的
卫星即将来袭

今年，还有一大拨应用新技
术、具备新技能的新卫星将相继
升空， 它们用自己的点点星光，
守望地球上人们的幸福生活。

观天象知冷暖的风云气象
卫星家族有望添丁；硬X射线调
制望远镜卫星预计今年升空；
被称为“张衡一号”的首个电磁
监测试验卫星预计下半年发
射， 将使我国成为唯一拥有在
轨运行的多载荷、 高精度地震
监测试验卫星的国家。

今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虹
云工程的首颗技术验证星也将
升空，该工程建成后，能让人们
在世界任意角落接入互联网。

大事6———“长征家族” 运载火
箭全年露脸28次

2017年，我国宇航发射任务
将再创历史新高，“长征家族”运
载火箭全年宇航发射计划28次。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六院科技委主任谭永
华表示， 自2015年、2016年我国
自主研制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和
氢氧发动机成功助推新一代运
载火箭长征六号、长征七号、长
征五号相继首飞后， 今年长征
五号和长征七号迎来新的飞行
任务。 ■据新华社

秦希燕认为，“过劳死”
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的劳动
关系，按照现行的《工伤保险
条例》，“过劳死”具备认定
为“工伤”的多个构成要件，
完全可以将“过劳死”认定为
工伤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
比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来处理，将“过劳死”纳入工
伤保险保障。

除此以外， 还应该立法
明确“过劳死”的认定标准，
并设置专门权威的“过劳死”
认定机构，以防止各种纠纷，
引发社会不稳定。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
伤， 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
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
任。“按此规定， 工伤的举证
责任主要在用人单位， 用人
单位为了规避行政处罚，仍
然可能在举证上懈怠甚至销
毁相关证据。” 秦希燕建议，
进一步强化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的权利， 改变其被动接受
工伤认定的地位， 变为主动
调查， 及时派遣专业人员到
用人单位搜集相关证据材
料。

秦希燕还认为，职工“过
劳死” 与工伤中的因工死亡
的实质性结果是一样的，其
补偿标准也应当一样， 应建
立工伤补偿与精神损害赔偿
的并存机制。

“过劳死”呈年轻化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建议：

完善工伤保险，建“过劳死”补偿机制

航天专家揭秘
中国2017年太空计划

航天事业的发展集中体现了国家的发展进步。全国两会正
在北京召开，“新华视点”记者独家采访来自航天领域的代表委
员和专家，听他们细数2017年中国太空事业将发生哪些大事。

两会视点
勤奋刻苦是传统美德，然而，经常加班、玩命工作正威胁着许多年轻人的生命。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过劳死”的威胁对象已从体力劳动者转

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
“过劳死”究竟是谁之过？谁该为此买单？又该如何防治呢？3月3日，在北京的全国人大

代表秦希燕表示，拟向大会提交《关于完善工伤保险制度，防止“过劳死”的建议》，提出完
善现有的工伤保险制度、简化“过劳死”认定的因果关系、实现认定标准的量化、明确“过劳
死”的责任承担等建议。 ■记者 李琪 吕菊兰 李国平

“有一个老板叫大卫， 下午
六点出现，眼神恰似黑背，手里
端着一壶热腾腾的咖啡，嘿嘿嘿
我们要不要来开个会……求你
不要说出那句话， 宝贝加班吧，
感觉身体被掏空， 我累得像只
狗。”

前段时间，《感觉身体被掏
空》这首神曲横空出世，迅速刷
遍朋友圈。原因之一便是歌词唱
出了 当 前 许 多 上 班 族 的 心
声———过度劳累，透支健康。

“过劳死” 是最早出现在上
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时
期的日本的一种职业病。 直到
2000年10月16日，中国首例“过

劳死”案件在上海市静安区开庭
审理，人们才意识到“过劳死”现
象在我国已经蔓延开来。特别是
近两三年来，劳动者因过度加班
导致过度劳累甚至造成“过劳
死”的报道屡见不鲜。

2011年， 上海社科院社会
学研究所在对一批“过劳死”案
例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近些年
来，我国“过劳死”发病率呈直线
上升的趋势，平均年龄从五十多
岁突破到三十多岁甚至二十多
岁。“过劳死”发生的职业领域越
来越广泛， 企业事业单位有，党
政机关也有； 普通员工中有，农
民工中也有。

从医学上解释，“过劳死”
是因为工作时间长、 劳动强度
加重、 心理压力大导致存在精
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 由于积
重难返， 将突然引发身体潜在
的疾病急性恶化， 因救治不及
时而危及生命。

实际上， 我国法律对劳动
保障已经有了一系列法律制
度： 我国宪法规定了职工的工
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实行每天
不超过八小时、 平均每周不超
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民
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
当赔偿相应的损失。

秦希燕说，“过劳死” 并非
在法律上得不到任何救济和保
障。根据法律规定，因用人单位
违法加班， 导致职工“过劳死”
的，职工近亲属可以以民事侵权

为由诉诸法院， 请求损害赔偿；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了视同工
伤的情形，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
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然而事实上， 许多员工常
常为了养家糊口的薪水， 以及
与之息息相关的升迁、 职业发
展，常常选择“自愿加班” ；而一
旦发生“过劳死”的悲剧，我国
法律上也没有对疾病发作与工
作之间关联性的明确规定，导
致“过劳死”处于难有全面保护
的尴尬境地。

秦希燕认为，事实证明，仅
仅依靠现有的《侵权责任法》和
《工伤保险条例》 是远远不够
的，我国关于“过劳死”多停留
在性质之争上， 而法律保障体
制方面尚未成熟。

【现象】“过劳死”呈上升趋势引社会关注

【观点】 现有法律体系存不完善之处

【建议】
完善法律体系， 建立
“过劳死”补赔偿机制

·热点


